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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预案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

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为人民币 4,286,326.44 元，减去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428,632.64 元，

扣除对股东的分配（2017 年度利润分配）4,421,999.56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76,195,129.53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75,630,823.77 元。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的有

关规定，考虑到公司 2019 年度重大资金安排计划和发展规划，公司董事会拟定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

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鉴于近年来通讯医疗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人工成本、财务费用等日益上涨，为

提升战略竞争力，公司需加大资金投入实施设备升级改造及维持平稳运营，对营运

资金的需求较高且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可能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

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对资金的需求较大，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 

未来发展，公司拟定 2018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三、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计划 



结合公司 2018 年的经营情况，从公司长远发展、以股东利益出发等方面综合

考虑，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公司继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开拓新市场新业务，为

完善在通讯医疗等相关板块的产业布局做好相应的资金储备。今后，公司将一如既

往地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对投资者进行回报，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从有利于公司发展和投资者回报的

角度出发，严格执行相关的利润分配制度，与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阶段、未来发展规划和资

金安排，提出的 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将股东利

益与公司未来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符合《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该

利润分配预案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提出的 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

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是结合公司 2018 年 

度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做出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同意 

本次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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